附件2

区林长制责任单位职责

区委宣传部负责指导林长制相关宣传教育和社会舆论引导等工作。

区发展和改革局负责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森林、湿地保护发展重点项目,负责采煤塌陷地综合治理日常工作等。

区教育和体育局负责组织校园绿化,对学生开展生态文明教育以及国土绿化、森林防火、森林保护等宣传教育。

区科技局负责支持开展森林、湿地等生态资源发展保护的科学研究与新技术推广应用。

区公安分局负责组织指导和依法打击涉及破坏森林、湿地等生态资源违法犯罪行为。

区司法局负责指导涉及森林、湿地资源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起草等工作。

区财政局负责协调解决森林、湿地等生态资源保护发展所需经费等工作。

区自然资源局承担区林长制办公室日常工作,负责制定森林、湿地的保护发展规划,组织国土绿化以及森林、湿地等资源保护监管、调查监测、确权登记和开发利用等工作;协调推进退耕还林还果工作。

区生态环境分局负责指导协调和监督生态保护修复工作。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协调推进城乡建设管理有关工作和协助开展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工作。 

区交通运输局负责指导所辖公路用地范围内绿化工作,加强通往或穿越林区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森林火灾处置救援提供运输保障。

区水利局负责做好河流、湖泊、水库等管理范围内绿化工作,配合做好造林绿化和林业生产用水调度。

区农业农村局负责做好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工作，做好果树生产服务及产业发展指导工作。

区文化和旅游局负责指导完善森林生态旅游产品和相关设施,加强生态旅游公益宣传,制定生态旅游发展规划。

区应急管理局负责森林、草原扑灭火工作。

区审计局负责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和重大保护发展资金使用审计等工作。

区市场监管局负责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经营利用的市场监管，负责指导制定林产品相关生产标准。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职责范围内城市公园和绿地建设，城区绿化和城区园林病虫害防治工作，严格城区园林绿化执法，严厉打击破坏园林绿化景观的行为。

区大数据局负责支持开展森林、湿地等生态资源的信息化建设。

区气象局负责为森林防火等防灾减灾提供气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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